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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有 關 更 換 警 隊 現 用 的 刑 事 情 報

電 腦 系 統 (情 報 系 統 )和 第 二 代 警 務 處 姓 名 索 引 電 腦 系 統 (索 引

系 統 )的 計 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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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均 屬 行 動 支 援 系 統 。 情 報 系 統

的 功 用 是 協 助 警 方 蒐 集 和 分 析 刑 事 情 報 。 該 系 統 在 一 九 八 九

年 四 月 及 一 九 九 三 年 八 月 分 兩 期 開 發 完 成 。 目 前 使 用 該 系 統

的 主 要 警 隊 單 位 計 有 刑 事 情 報 科 、 毒 品 調 查 科 、 商 業 罪 案 調

查 科 ， 以 及 有 組 織 罪 案 及 三 合 會 調 查 科 。 而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年

尾 開 始 ， 總 區 情 報 組 和 區 情 報 組 亦 可 有 限 制 地 使 用 該 系 統 。

該 系 統 增 強 警 隊 偵 查 和 防 止 罪 案 特 別 是 有 組 織 罪 案 的 能 力 ，

是 警 隊 調 查 罪 案 不 可 缺 少 的 工 具 。

3 . 索 引 系 統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安 裝 供 刑 事 記 錄 科 使 用 。 該

系 統 除 了 貯 存 本 港 的 刑 事 記 錄 外 ， 還 貯 存 所 有 被 警 方 列 為

“ 失 蹤 人 士 ” 或 “ 通 緝 人 士 ” 的 詳 細 資 料 。 該 系 統 對 日 常 的

拘 捕 和 檢 控 程 序 十 分 重 要 。 就 所 有 聆 訊 案 件 而 言 ， 警 隊 單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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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把 與 拘 捕 有 關 的 文 件 提 交 刑 事 記 錄 科 和 鑑 證 科 ， 分 別 核

對 刑 事 記 錄 和 指 模 。 定 罪 摘 要 報 告 和 指 模 報 告 必 須 在 案 件 聆

訊 首 天 上 午 九 時 前 送 到 法 院 。 索 引 系 統 亦 與 第 二 代 電 腦 指 揮

及 控 制 系 統 連 接 ， 警 方 可 以 透 過 查 核 系 統 所 載 的 “ 通 緝 ／ 失

蹤 人 士 ” 名 單 ， 支 援 在 街 頭 進 行 的 “ 截 查 ” 行 動 。

4 . 目 前 ， 索 引 系 統 與 情 報 系 統 可 局 部 連 接 ， 有 關 刑 事

記 錄 的 資 料 會 定 期 分 批 自 動 複 印 到 情 報 系 統 。 索 引 系 統 亦 與

指 模 鑑 證 電 腦 輔 助 系 統 和 電 腦 相 簿 系 統 連 接 ， 為 一 般 刑 事 罪

行 的 調 查 提 供 有 用 的 資 料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該 系 統 也 連 接 犯 罪 手

法 電 腦 系 統 ， 警 務 人 員 可 以 利 用 系 統 所 貯 存 的 定 罪 記 錄 研 究

罪 犯 的 犯 案 手 法 。 索 引 系 統 已 為 警 隊 廣 泛 使 用 ， 對 警 方 的 日

常 行 動 十 分 重 要 。

5 .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在 同 一 部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起 ， 當

第 一 期 情 報 系 統 安 裝 時 開 始 使 用 的 主 機 電 腦 系 統 上 操 作 。 雖

然 主 機 系 統 曾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被 提 升 功 能 ， 以 配 合 第 二 期 情 報

系 統 對 處 理 能 力 及 容 量 的 更 高 要 求 ， 但 系 統 的 應 答 時 間 ， 隨

由 總 區 情 報 組 及 區 情 報 組 而 來 的 更 多 使 用 者 及 資 料 而 愈 來

愈 長 ， 維 修 費 用 亦 比 較 昂 貴 。 更 重 要 的 是 ， 現 有 系 統 再 也 無

法 完 全 應 付 警 隊 目 前 的 行 動 需 要 。

6 . 情 報 系 統 貯 存 的 刑 事 情 報 ， 是 由 警 察 總 部 刑 事 部 轄

下 各 科 、 各 組 ， 以 及 各 總 區 情 報 組 和 區 情 報 組 的 使 用 者 提

供 。 現 行 的 情 報 系 統 以 文 字 為 本 ， 並 由 一 定 的 指 令 操 控 ， 用

戶 須 按 指 定 格 式 填 寫 專 為 此 目 的 而 設 的 表 格 ， 以 記 錄 情 報 資

料 ， 然 後 送 交 刑 事 情 報 科 輸 入 系 統 。 由 其 他 來 源 包 括 外 界 提

供 的 情 報 ， 也 須 由 刑 事 情 報 科 人 員 將 資 料 重 新 輸 入 系 統 。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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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如 有 任 何 與 指 定 格 式 不 符 之 處 ， 該 科 人 員 須 花 時 間 向 資 料

來 源 查 證 ， 加 上 核 對 輸 入 的 資 料 需 時 ， 系 統 內 的 情 報 未 必 可

以 立 刻 更 新 ， 因 而 可 能 令 系 統 的 效 用 減 低 。 硬 性 規 定 以 指 定

格 式 提 交 資 料 ， 也 可 能 令 系 統 用 戶 或 其 他 人 員 不 願 意 提 供 情

報 以 輸 入 系 統 。

7 . 此 外 ， 由 於 欠 缺 數 據 加 密 裝 置 ， 情 報 系 統 在 一 九 九

九 年 年 底 前 只 可 供 警 察 總 部 各 單 位 使 用 。 目 前 ， 總 區 情 報 組

及 區 情 報 組 亦 只 可 獲 得 有 限 的 情 報 而 未 能 充 分 善 用 該 系 統 。

8 . 在 目 前 的 索 引 系 統 下 ， 所 有 與 拘 捕 有 關 的 文 件 均 須

以 書 面 方 式 送 交 刑 事 記 錄 科 核 對 刑 事 記 錄 。 這 些 文 件 和 刑 事

記 錄 科 其 後 製 備 的 定 罪 摘 要 報 告 都 要 由 專 人 派 遞 。 正 如 上 文

所 述 ， 定 罪 摘 要 報 告 和 指 模 記 錄 均 須 在 每 天 上 午 九 時 前 送 到

法 院 ， 因 此 ， 工 作 流 程 出 現 瓶 頸 現 象 ， 嚴 重 影 響 刑 事 記 錄 科

和 鑑 證 科 的 工 作 效 率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各 單 位 不 能 直 接 連 接 索 引

系 統 ， 有 關 更 改 系 統 內 “ 失 蹤 或 通 緝 人 士 ” 名 單 的 要 求 均 須

透 過 電 子 郵 件 向 刑 事 記 錄 科 提 出 ， 再 由 該 科 人 員 把 資 料 重 新

輸 入 系 統 。

9 . 此 外 ，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均 以 文 字 為 本 ， 用 者 必

須 熟 習 其 指 令 代 碼 及 句 法 ， 使 用 並 不 方 便 。 這 些 系 統 不 能 接

收 及 處 理 中 文 資 料 ， 亦 無 法 處 理 圖 像 資 料 ， 例 如 對 警 方 行 動

極 為 有 用 的 地 圖 。

建 議 的 系 統建 議 的 系 統建 議 的 系 統建 議 的 系 統

1 0 . 由 於 這 兩 個 現 有 系 統 有 上 述 限 制 ， 警 方 建 議 開 發 能

更 有 效 應 付 行 動 需 求 的 新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， 以 取 代 現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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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統 。 新 的 主 機 電 腦 系 統 會 提 供 穩 定 可 靠 的 環 境 支 援 上 述 兩

個 系 統 運 作 。 新 系 統 將 具 備 足 夠 的 處 理 能 力 和 容 量 ， 讓 用 戶

單 位 能 夠 直 接 更 新 資 料 ， 並 方 便 與 警 方 的 其 他 資 訊 系 統 共 用

資 料 。 建 議 的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亦 會 具 備 其 他 額 外 功 能 。

1 1 . 建 議 的 情 報 系 統 無 須 以 指 定 的 指 令 代 碼 及 句 法 輸 入

資 料 ， 使 用 比 較 方 便 。 用 者 能 直 接 進 入 該 系 統 ， 而 不 需 再 將

資 料 傳 送 到 特 定 的 表 格 才 可 輸 入 系 統 ， 他 們 可 以 把 資 料 直 接

輸 入 系 統 或 把 源 文 件 以 掃 描 方 式 輸 入 系 統 ， 以 建 立 或 更 新 系

統 所 載 的 資 料 。 系 統 在 增 強 功 能 後 ， 可 協 助 情 報 資 料 分 析 工

作 ， 包 括 進 行 模 式 和 傾 向 研 究 。 情 報 資 料 亦 可 即 時 編 製 。

1 2 . 此 外 ， 新 的 情 報 系 統 能 支 援 雙 語 處 理 及 多 媒 體 處

理 ， 可 以 利 用 中 英 文 混 合 方 式 進 行 搜 尋 。 有 關 罪 犯 的 影 像 和

聲 音 的 資 料 ， 亦 可 輸 入 系 統 處 理 。

1 3 . 建 議 的 索 引 系 統 可 直 接 連 接 各 警 隊 單 位 和 法 院 ， 使

拘 捕 程 序 可 以 自 動 化 。 新 系 統 啟 用 後 ， 各 警 隊 單 位 便 可 把 與

拘 捕 有 關 的 文 件 (包 括 指 模 )以 電 子 方 式 傳 送 至 警 隊 的 資 訊 系

統 ， 包 括 索 引 系 統 、 指 模 鑑 證 電 腦 輔 助 系 統 ， 相 簿 系 統 等 以

進 行 核 對 工 作 。 定 罪 摘 要 報 告 亦 可 透 過 電 子 方 式 送 到 法 院 。

1 4 . 建 議 的 索 引 系 統 連 接 至 其 他 資 訊 系 統 後 ， 各 警 隊 單

位 便 可 以 直 接 更 新 “失 蹤 或 通 緝 人 士 ”名 單 。 此 外 ， 新 系 統 可

支 援 雙 語 處 理 ， 因 此 能 接 收 及 處 理 中 英 文 資 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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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建 議 的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具 備 以 下 優 點 ︰

( a ) 兩 個 系 統 的 資 料 可 以 在 沒 有 不 必 要 延 誤 的 情 況 下

盡 快 更 新 ， 這 樣 肯 定 可 以 令 兩 個 系 統 更 有 效 地 支

援 警 隊 的 日 常 工 作 和 行 動 ；

( b ) 可 以 節 省 刑 事 情 報 科 和 刑 事 記 錄 科 目 前 用 於 蒐 集

資 料 和 將 資 料 輸 入 兩 個 系 統 的 資 源 。 刑 事 情 報 科

的 使 用 者 無 須 花 時 間 輸 入 和 核 對 資 料 ， 可 以 有 更

多 時 間 分 析 刑 事 情 報 。 拘 捕 和 檢 控 程 序 目 前 需 用

的 收 發 服 務 亦 再 無 必 要 ；

( c ) 容 許 資 料 直 接 輸 入 兩 個 系 統 ， 不 單 可 以 提 高 效

率 ， 還 可 改 善 資 料 的 準 確 程 度 ， 因 為 同 樣 的 資 料

無 須 重 新 輸 入 不 同 的 電 腦 系 統 ；

( d ) 獲 提 升 功 能 的 檢 索 設 施 ， 以 及 資 料 庫 的 結 構 改

善 ， 可 縮 短 檢 索 疑 犯 、 投 訴 人 和 其 他 個 體 資 料 的

處 理 時 間 ；

( e ) 建 議 的 系 統 具 備 改 良 的 情 報 分 析 功 能 ， 可 以 提 供

更 多 精 密 和 先 進 的 分 析 工 具 ， 幫 助 情 報 分 析 員 和

調 查 人 員 工 作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使 用 者 可 以 推 測 罪 案

的 模 式 ， 並 可 迅 速 得 到 周 密 或 複 雜 罪 案 的 整 體 概

念 ； 以 及

( f ) 新 系 統 的 維 修 費 用 較 低 ， 加 上 可 以 節 省 刑 事 情 報

科 和 刑 事 記 錄 科 的 員 額 ， 因 此 每 年 可 以 節 省 7 8 9

萬 元 的 費 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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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 用 估 計費 用 估 計費 用 估 計費 用 估 計

1 6 . 建 議 的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的 非 經 常 費 用 估 計 為

6 , 6 1 7 萬 元 ，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︰

百 萬

元

( a )  電 腦 硬 件  1 3 . 7 9

( b )  電 腦 軟 件  9 . 6 9

( c )  系 統 開 發 和 推 行 服 務  2 8 . 0 9

( d )  數 據 轉 換 服 務  3 . 1 2

( e )  工 程 管 理 (聘 請 合 約 員 工 )  5 . 8 6

( f )  為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的 使 用 者 提 供 訓 練  0 . 7 3

( g )  應 急 費 用 4 . 8 9

總 計 ︰ 6 6 . 1 7

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

1 7 . 警 方 計 劃 按 照 下 列 時 間 表 推 行 建 議 的 系 統 ︰

預 定 完 成 日 期

( a )  制 定 規 格 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

( b )  採 購 ， 包 括 招 標 及 批 出 合 約 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

( c )  系 統 開 發 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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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安 裝 新 的 索 引 系 統  二 零 零 四 年 五 月

( e )  安 裝 新 的 情 報 系 統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

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

1 8 . 當 局 曾 考 慮 多 個 增 強 情 報 系 統 和 索 引 系 統 所 需 功 能 的

方 案 ， 但 相 信 朝 向 “ 開 放 式 ” 平 台 發 展 (即 本 文 件 提 出 的 建

議 )是 最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案 。 提 升 現 有 系 統 的 功 能 雖 然 技 術

上 可 行 ， 但 由 於 涉 及 的 維 修 費 用 高 昂 ， 故 此 並 不 可 取 。

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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